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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应改为 

3. 皿国际社会关心此事的所有成员，光其是在区域组织的范围内，继续进行 

审议，最迖在1991年6月30日以前审査关于大型远洋漂网捕鱼所产生影响的最佳可用 

科学数据,并议定视需要在管制和监测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措施； 

第4段应改为 

4. 且M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铭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各条所反映的区 

域组织以及区域和双边的合作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方面可发挥的特殊作 

用；并同意采取下列措施： 

(a)最达在1992年6月30日以前暂时禁止大型远洋漂网公海捕鱼，但有一项谅解， 

即如果在某一区域内根据由国际社会中关心该区域渔业资源的有关各方联合进行在 

统计上站得住的分析而采取了有效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防止在该区域的这种捕鱼 

行为造成令人无法接受的影响和确保该区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得到养护的话，则在该 

区域不实行暂时禁止措施,如果已实行了该措施，也可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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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立即采取行动，作为一项临时措施，逐步减少在南太平洋区域的大型远洋漂 

网捕鱼活动，以期最迟在1991年7月1日以前停止这种活动，直到有关各方就南太平洋 

的长鳍金枪鱼资源问题达成适当的养护和管理安排为止； 

(C)立即停止在;！匕太平洋公海及太平洋以外其他公海进一步扩大大型远洋漂网 

捕鱼，但有一项谅解，即应根据本决议第4(a)段中的条件审査这一措施； 


